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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览 

1、 债券简称： 07 武钢债 

2、 债券代码： 126005 

3、 债券发行量： 750,000 万元（750 万手） 

4、 债券上市量： 750,000 万元（750 万手） 

5、 债券发行人：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钢股份”、“公

司”、“本公司”） 

6、 债券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7、 债券上市时间： 2007 年 4 月 17 日 

8、 债券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9、 上市保荐机构：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 债券的担保人：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武钢集团”）

11、 资信评级机构：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12、 信用级别： AAA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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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1、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7 武钢债”为实名制记帐式债券，发行总额 750,000 万元，期限为 5 年， 

固定利率，票面年利率 1.2%，按年付息，自 2007 年 3 月 26 日起计息，到期日

为 2012 年 3 月 25 日，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兑付日期为到期日 2012 年 3 月 25

日之后的 5 个工作日。 

3、“07 武钢债”以现券方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07 武钢

债”，交易代码“126005”，上市总额 750,000 万元，现券交易以手为单位（1 手＝

1000 元面值）。 

4、“07 武钢债”按证券账户托管方式进行交易。 

5、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债券所获利息收入

应缴纳的所得税由投资者承担。 

6、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债券上市所做的任

何决定或意见，均不构成对本债券的价值、收益及兑付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任何保

证。 

7、本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

资者查阅 2007 年 3 月 21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的《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及刊

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本公司募集说明书全文。（网址 http://ww.sse.com.cn） 

http://ww.sse.com.cn/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3

 

第二节 绪言 

本上市公告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企业债券上市规则》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7】53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07

年 3 月 26 日公开发行了 750,000 万元（7,500 万张）认股权证和债券分离交易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分离交易可转债”），每张面值 100 元。 

2007 年 4 月 3 日，该分离交易可转债已分拆为公司债券和认股权证，并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实现集中托管。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上字【2007】64 号文核准，公司债券将于 2007 年 4

月 17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07 武钢债”，债券代码

“126005 ”。 

公司已于 2007 年 3 月 21 日同时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刊登了《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

要》。《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可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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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条款 

一、发行人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二、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为 750,000 万元，即 7,500 万张，每张债券的认购人可

以获得公司派发的 9.7 份认股权证，即权证总量为 72,750 万份。 

三、发行面值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按面值发行，每张面值 100 元。 

四、债券上市的起止日期 

2007 年 4 月 17 日至 2012 年 3 月 25 日。 

五、债券利率及利息支付 

公司债券按票面金额计息，计息起始日为公司债券发行日（即 2007 年 3 月

26 日），票面利率为 1.20%。 

公司债券首次付息日期为发行日的次年当日（即 2008 年 3 月 26 日），以后

每年的 3 月 26 日（节假日顺延）为当年付息日。发行人将于每年付息日起的 5

个交易日内完成付息工作。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当日上证所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武

钢股份公司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当年的武钢股份公司债券利息。 

六、到期日及兑付日期 

公司债券的到期日为 2012 年 3 月 25 日，兑付日期为到期日 2012 年 3 月 25

日之后的 5 个工作日。 

七、债券回售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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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以及所附认股权证由于持有人行权所募集资金拟投资项

目的实施情况若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属于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债券持有人

有权将持有的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以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向本公司回

售债券。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本公司公告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

进行回售，本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应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八、担保事项 

本次公司债券由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九、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的分离交易可转债拟募集资金包括发行募集和行权募集，发行募集

资金为 750,000万元，行权募集资金根据认股权证行权价格及到期行权份数确定，

预计行权募集资金不超过发行募集资金。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建设三

硅钢工程项目、建设三冷轧工程项目、建设转炉－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项目、

建设高速重轨万能轧机生产线项目。项目静态总投资为 1,403,004 万元，项目总

投资为 1,494,699 万元，本次发行分离交易可转债拟募集资金不超过项目投资资

金需求，资金缺口将通过自有资金或其它方式解决。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均属于武钢集团“十一五”规划项目，已获国家

发改委发改工业[2006]369 号文批准。 

十、公司债券的评级情况 

本次分离交易可转债由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担任评级机构，评级结果为

AAA 级。 

十一、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为保护公司债券的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利，规范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程序及

职权的行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经 2006 年 7

月 28 日公司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利、程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6

序和决议生效条件等。主要内容如下： 

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发行人董事会应在接到通知后两个月内召集债券持

有人会议 

 ◆ 拟变更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发行人不能按期支付本息； 

 ◆ 发行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 

 ◆ 其他影响债券持有人重大权益的事项。 

2、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 

 ◆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发行人董事会负责召集和主持。 

 ◆ 发行人董事会应于会议召开前 15 日以公告形式向全体债券持有人及有

关出席对象发出会议通知。会议通知应注明开会的具体时间、地点、内容、方式

等事项，上述事项由公司董事会确定。 

3、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出席人员 

 ◆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债券持有人有权出席或者委托代理人出席债

券持有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重要关联方可以列席债券持有人会议。 

公司董事会应当聘请律师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对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

程序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等事项出具法律意见。 

4、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程序 

 ◆ 首先由会议主持人按照规定程序宣布会议议事程序及注意事项，确定和

公布监票人，然后由会议主持人宣读提案，经讨论后进行表决，经律师见证后形

成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在公司董事长未能主持大会的情况

下，由董事长授权董事主持；如果公司董事长和董事长授权董事均未能主持会议，

则由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以所代表的债券面值总额 50%以上多数（不含 50%）

选举产生一名债券持有人作为该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主持人。 

 ◆ 召集人应当制作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册。签名册载明参加会议人员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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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单位名称）、身份证号码、住所地址、持有或者代表有表决权的债券面额、

被代理人姓名（或单位名称）等事项。 

5、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表决与决议 

 ◆ 债券持有人会议进行表决时，以债券最低面额为一表决权。 

 ◆ 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 债券持有人会议须经出席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债券面值总额的持有人同

意方能形成有效决议。 

 ◆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各项提案或同一项提案内并列的各项议题应当分开审

议、逐项表决。 

 ◆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经表决通过后生效，但其中需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

权机构批准的，自批准之日或相关批准另行确定的日期起生效。 

 ◆ 除非另有明确约定对反对者或未参加会议者进行特别补偿外，决议对全

体债券持有人具有同等效力。 

 ◆ 债券持有人会议做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以公告形式通知债券持有人，

并负责执行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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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债券的发行与上市 

一、债券的发行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7】53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07

年 3 月 26 日公开发行了 750,000 万元（7,500 万张）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750,000 万元。 

本次发行向原无限售条件Ａ股流通股股东优先配售（有限售条件Ａ股流通股

股东无优先配售权）。原无限售条件Ａ股流通股股东优先配售后的分离交易可转

债余额采取网下向机构投资者利率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分离交易可转债发行结果如下表所示： 

 
中签率 /配售

比例 

本次发行票面利

率对应的有效申

购数量（手） 
配售数量 （手） 

无限售条件 A 股流

通股股东  100% 2,835,473 2,835,473

网上公众投资者  1.23668275% 53,886,496 666,405

网下机构投资者  1.23668302% 323,294,000 3,998,122

合计  - 380,015,969 7,500,000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最大 10 名持有人情况如下： 

 债券持有人名称 持有债券数量

(元) 
持债比

例(%) 

1 科瑞证券投资基金 148,405,000 1.98 

2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144,853,000 1.93 

3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42,367,000 1.90 

4 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141,280,000 1.88 

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7,238,000 1.56 

6 上投摩根成长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15,997,000 1.55 

7 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4,698,000 1.40 

8 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103,400,000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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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中信集团公司 92,753,000 1.24 

10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7,867,000 1.17 

本次发行的分离交易可转债募集资金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后的余款计人民

币 734,250 万元，已于 2007 年 3 月 30 日汇入发行人在武汉钢铁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账户号：827788-21601-3263-56)。安永华

明会计师事务所于 2007 年 4 月 3 日对此出具了安永华明（2007）验字第

60468564-A01 号验资报告。 

二、公司债券和认股权证的分离 

本次发行的分离交易的可转债中的公司债券及权证将分离上市，请投资者查

阅同日公告的《武钢股份认股权证上市公告书》。 

三、债券的存管 

2007 年 4 月 3 日，本公司已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完成了分离交易可转债分拆出的公司债券的登记存管事宜，实现集中存管。 

四、债券的上市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上字【2007】64 号文核准，公司 750,000 万元（7,500

万张）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中的公司债券将于 2007 年 4 月 

17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07 武钢债”，债券代码“126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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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法定名称：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Wuhan Iron and Steel Company Limited 

公司注册地址：     武汉市青山区沿港路 3 号 

股 票 简 称：      武钢股份                         

股 票 代 码：      600005 

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       邓崎琳 

董事会秘书：       赵浩 

二、发行人经营范围 

本公司主要从事冷轧及涂镀材、冷轧硅钢、热轧材、大型材、线材产品、轧

板产品、棒材产品等钢材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钢材产品合计 7 大类、500 多个

品种。 
三、发行人简要财务报表及主要财务指标 
（一）简要财务报表 

1、近三年一期的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  产 2006 年6 月30 日 2005年12月31日 2004年12月31日 2003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合计 9,365,672,210.24 12,352,710,188.74 11,064,369,251.60 3,759,356,918.80

长期投资合计 257,920,412.03 257,004,023.02 259,494,380.55 187,540,000.00

固定资产合计 26,766,466,015.62 24,162,265,044.04 19,080,984,411.17 3,761,212,506.43

资产总计 36,390,058,637.89 36,771,979,255.80 30,404,848,043.32 7,708,109,425.23

流动负债合计 9,623,464,420.64 9,915,406,415.09 9,564,318,805.77 1,475,602,555.07

长期负债合计 7,536,803,412.84 6,585,127,133.03 3,434,473,890.39 362,000,000.00

负债总计 17,160,267,833.48 16,500,533,548.12 12,998,792,696.16 1,837,602,555.07

股东权益合计 19,229,790,804.41 20,271,445,707.68 17,406,055,347.16 5,870,506,870.16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36,390,058,637.89 36,771,979,255.80 30,404,848,043.32 7,708,109,4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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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三年一期的简要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2006 年 1-6 月 2005 年度 2004 年度 2003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18,731,221,157.47 40,746,033,594.16 24,148,160,506.99  6,806,859,856.27 

主营业务利润 2,288,360,939.67 8,058,532,040.15 5,463,273,137.51  1,009,005,342.73 

营业利润 1,909,708,990.18 7,167,026,804.14 4,705,469,815.27  902,811,483.72 

利润总额 1,884,249,997.27 7,066,796,368.13 4,646,712,731.49  868,093,159.81 

净利润 1,309,745,096.73 4,824,890,360.52 3,128,459,211.52  569,259,575.05 

 

3、近三年一期的简要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2006 年 1-6 月 2005 年度 2004 年度 2003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49,788,756.82 8,318,928,662.07 5,445,743,091.44 972,418,273.8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67,825,780.53 -7,555,397,593.27 -11,287,027,260.22 -584,630,186.3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28,727,350.63 270,149,460.19 7,637,177,384.87 -34,861,354.5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147,411,863.37 1,021,880,354.78 1,795,893,216.09 352,926,732.99
 

（二）近三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06 年 1-6 月 2005 年度 2004 年度 2003 年度 

流动比率 0.97 1.25 1.16 2.55

速动比率 0.41 0.64 0.64 2.24

资产负债率（%） 47.16 44.87 42.75 23.84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235.86 460.81 286.22 1,641.02

存货周转率（次） 2.85 5.95 6.91 11.48

净资产收益率（%） 6.81 23.80 17.97 9.7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产收益率（%） 6.45 24.02 17.98 9.9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收益（元/股） 0.16 0.62 0.40 0.23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股） 0.40 1.06 0.69 0.39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27 0.13 0.23 0.14

研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2.89 2.60 4.09 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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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06 年第三季度主要财务会计信息 
1、2006 年 9 月 30 日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06 年 9 月 30 日 2005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合计 10,132,876,716.18 12,352,710,188.74

长期投资合计 513,520,412.03 257,004,023.02

固定资产合计 28,045,698,903.94 24,162,265,044.04

资产总计 38,692,096,032.15 36,771,979,255.80

流动负债合计 10,237,318,515.49 9,915,406,415.09

长期负债合计 7,919,109,358.61 6,585,127,133.03

负债合计 18,156,427,874.10 16,500,533,548.12

所有者权益合计 20,535,668,158.05 20,271,445,707.6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8,692,096,032.15 36,771,979,255.80

2、2006 年 1－9 月简要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2006 年 1-9 月 

主营业务收入 30,307,470,818.95

主营业务利润 4,495,481,074.24

营业利润 3,901,493,985.15

利润总额 3,874,352,291.55

净利润 2,615,520,610.37

3、2006 年 1-9 月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2006 年 1-9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44,929,656.7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31,702,473.5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4,700,205.63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799,074.6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72,272,09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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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债券的担保人 

一、债券担保人情况 

本次公司债券担保人为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武钢集团为本公司的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武钢集团于 1958 年

9 月 13 日正式投产，1993 年 10 月经国家批准更名为武汉钢铁（集团）公司。

武钢集团属于国有独资的钢铁工业企业，主营冶金产品及副产品、冶金矿产

品和钢铁延伸产品、化工产品、建筑材料、冶金辅助材料、成套冶金设备、

机电设备设计、制造、汽车销售（不含小轿车）。截止 2005 年 12 月 31 日，

武钢集团控股子公司 54 家（其中包括 2 家股份公司、1 家非银行金融机构），

资产主要分布于武钢股份、武汉钢电、武钢矿业、武钢焦化、武钢鄂城钢铁、

武钢财务公司、武钢国贸等公司。目前武钢集团注册资本 4,739,610,000 元人

民币，法定代表人邓崎琳。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 2005 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母公司 合并数 

资产总额 5,499,374.14 7,109,863.93  

负债总额 2,640,568.84 3,506,555.63  2005 年 12 月 31 日

净 资 产 2,858,805.30 2,801,249.18  

主营业务收入 704,836.24 5,437,421.38  
2005 年度 

净 利 润 303,671.54  336,466.77 

注：以上数据已经华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二、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本公司债券由武钢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为：本次发行

的分离交易可转债本金，以及由该款项产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

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保证期间为本次发行的分离交易可转债发行之日起至

该分离交易可转债期限届满后六个月。 

为保证上述事项，武钢集团于 2007 年 1 月 22 日与发行人签订了《担保

协议》，并出具了《担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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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次债券发行后至上市公告书公告前没有发生下列可能对公司债券价格有

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一）重大资产（股权）收购、出售； 

（二）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三）重大负债或重大债项的变化； 

（四）发行人资信情况的变化； 

（五）债券担保人资信的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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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董事会上市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承

诺自公司债券上市之日起做到： 

1、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

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2、承诺发行人在知悉可能对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价格

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体出现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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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保荐机构及保荐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的有关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志伟  

法 定 地 址：     广东省珠海市吉大海滨南路光大国际贸易中心 26 楼 2611 室 

联 系 地 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 号大都会广场 38 楼 

电      话：     020-87555888、027-82763256 

传      真：     020-87553583、027-82763274 

保荐代表人：     徐佑军、张晋阳 

项目主办人：     李忠文 

其他联系人：     朱项平、金焰、陈艺红、顾少波、张欣 

三、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申请其公司债券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企业债券上市规则》等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07 武

钢债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愿意推荐发行人

的 07 武钢债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上市保荐机构保证武钢股份的董事了解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

则及上市协议规定的董事的义务与责任，并协助武钢股份健全了法人治理结构、

协助武钢股份制定了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与保密制度。上市保荐机构已对上市文

件所载的资料进行了核实，确保上市文件真实、准确、完整，符合规定要求。上

市保荐机构保证发行人的上市申请材料、上市公告书没有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保证对其承担连带责任，并保证不利用在上市过程中获得的内

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 

 

特此公告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〇七年四月十三日 


